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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5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部分金融债权人签署《债委会协议》暨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概述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4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

超过人民币 65亿元的授信额度（含融资租赁），同意 2024年度公司及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的担保，包括公司对子公司

担保，子公司对公司担保，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以及子公司切分占用公司或者

其他子公司综合授信。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合计不超过 25 亿元，向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

计不超过 40 亿元。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1）。 

近日，公司光伏板块子公司受外部经营环境承压、金融机构授信政策收紧的

影响，出现部分授信无法续作、被金融机构要求提前偿还的情况，导致短期债务

压力较大，致使光伏板块部分子公司出现未能按时履行部分债务偿还义务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光伏板块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累计逾期或提前到期

的借款金额合计约 11,119.25 万元（上述借款金额不包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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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纳金和罚息等），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5%。关于光伏板块

子公司部分借款逾期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防范和化解光伏板块子公司的债务风险，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权益，近日，

公司及子公司与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牵头的共计 12 家金融债权人

组成的债委会共同签署了《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债委会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协议就债委会的工作职能、授权事项、债务化解工作

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在原担保方式不包含机器设备

足额抵押的业务，需追加机器设备抵押，抵押权人为债委会，覆盖率不低于 100%。

首次追加抵押担保机器设备账面金额共计 27,010.69万元（均为扬州棒杰机器设

备）,各成员单位按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分配所占抵押物比例。本次设备抵押不

涉及新增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义务的情形。 

二、《债委会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1、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杰

针织”）、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杰新能源”）、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以上合称“棒杰集团”） 

2、金融机构债权人范围：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共计 12 家金融机构。（以下合称

“债委会”或“各成员单位”）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债委会工作职能 

（1）依法维护债委会全体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推动债权成员单位精准发

力、分类施策，有效保护金融债权，积极支持棒杰集团债务人纾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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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信息沟通机制，重点关注棒杰集团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

保、关联交易、交叉违约、管理团队现状、资产转移以及风险状况等重要事项，

并及时通报，共享信息。 

（3）对于切实影响债权保障的重大风险事项，经共同协商和决策，可成立

相应工作专班，委派相关管理人员，与棒杰集团管理团队进行沟通，加强棒杰集

团的经营管理，以期稳生产，稳经营，稳发展。 

（4）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针，视棒杰集团债务人实际情况，后续及时召

开债委会，就是否组建银团贷款、建立联合授信机制或封闭式融资，以及是否统

一计息周期、增加融资、稳定融资、减少融资、重组、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建议

变更企业管理人团队和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进行协商和决策。 

（5）债委会有权聘请第三方机构作为棒杰集团财务、审计、法律、并购重

组、资产评估等事项的顾问，协助债委会及棒杰集团债务人全面开展各项资产核

查、债权债务清理、企业经营监督、重组方案设计、谈判与协商、协助审计评估

等工作，前述棒杰集团债务人顾问费用由成员单位按照债权比例分摊。 

（6）债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服从大局，在债委会统一协调指导下形成合力、

一致行动。以基准日所有成员金融机构融资敞口余额为基数，在主席单位及成员

单位未集体表决确定棒杰集团债务人、担保人（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同）情况发生进一步恶化前，各成员单位同进共退，暂缓诉讼及撤销已发起诉

讼，并可通过政府转贷资金以转贷、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予以周转，风险敞口

按本协议约定执行压降，努力向上争取维持现有资产分类不下调，原则上风险分

类不低于关注类，结息情况保持一致。 

（7）债委会要统一做好增信措施。原则上各成员单位原担保方式不变，基

准日后所有增信措施统一办理在债委会项下，由债委会主席单位负责办理，接受

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8）各成员单位应主动如实向债委会报告本机构对客户的授信和信用情况，

如有调整变化，及时告知。发现突发异动信息，应立即向债委会报告。 

（9）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不得对外透露、暗示需要在债委会成员内部保密

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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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对棒杰集团债务人相关重要事项的协商和决策，

要形成会议纪要，印发债委会全体成员单位执行。 

2、债委会成员融资基数 

（1）债委会成员融资敞口份额、比例的确定，以基准日（即 2024 年 8月 28

日）状态为准。 

（2）本协议签订时成员单位共计 12家，各债委会成员单位的融资敞口份额

合计 84,154.58万元 

3、债委会授权事项 

（1）如棒杰集团债务人情况发生进一步恶化，债委会授权经主席单位决

定，本债委会可宣告解散。后续视政府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意见，可另行

成立组织采取协议重组、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等方式，对棒杰集团债务人实施

金融债务风险化解。 

（2）后续有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加入本债委会的，债委会授权主席单位决

定。 

（3）其他授权事项可在后续债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后加入。 

4、债务化解工作 

（1）债委会成员单位对于银票、信用证、商票保贴、供应链融资等业务，

通过流贷等进行接续；对于项目贷款、融资租赁业务，支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展

期、调整还款计划等。 

（2）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原担保方式不包含机器设备足额抵押的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需追加机器设备抵押，抵押权人为债委会，覆盖率不低于 100%。首

次追加抵押担保机器设备账面金额共计 27,010.69 万元,各成员单位按本协议相

关条款约定分配所占抵押物比例。 

（3）公司每年向棒杰新能源、扬州棒杰提供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资金

支持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及偿还本协议项下各成员单位的融资本金、利息等债权。

首年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首次支持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不低于）应于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支付；后续每年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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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成员单位按相关条款确定的比例落实贷款压降计划，后续年度压降

计划通过债委员会议另行决定。本协议存续期间，除压降计划已明确的要求以外，

各成员单位不得私自采取抽贷、压贷、起诉等行为加重棒杰集团债务人还款负担。 

（5）未经债委会同意，公司所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不得转让和不得新增

设置包含但不限于质押等权利限制。 

（6）未经债委会同意，棒杰针织名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机器设

备、对外投资、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商标等各类资产），不得新增设置包含但

不限于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7）棒杰集团要及时安排还本付息资金，确保成员单位的债权不欠息，确

保到期业务顺利周转，严格履行偿债义务。 

（8）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棒杰集团应在主席单位开立结算账户，将可动用

资金划转至前述结算账户，各成员单位应予以配合资金划转。该结算账户用于结

算，并接受主席单位的监管。如棒杰集团在主席单位开立的结算账户因故被查封

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正常使用，可由主席单位指定棒杰集团至成员单位开立结算

账户。 

（9）在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棒杰集团债务人、担保人在各

自然月月初三个工作日内向债委会汇报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企业关联关系、隐

性关联企业和实际控制人、企业的整体负债状况、实际融资需求和经营状况、企

业通过非债委会成员单位进行的融资、企业重大法律诉讼、重大违约事件、重大

处罚等事项，并接受债委会的监督。 

（10）本协议存续期间，棒杰集团债务人如因突发事件导致未能或预计不能

正常续转贷款或结息，由主席单位立联合各成员单位召开债委会并制定应对方案，

同时报金融管理部门备案。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主要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44P336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陆港街66号芯汇湖大厦2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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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剑嵩 

注册资本：88,2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

务；光电子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

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池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棒杰新能源68.0272%股权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36,555,680.09 5,137,995,644.07 

负债总额 3,171,127,577.61  4,188,581,425.91 

净资产 1,165,428,102.48 949,414,218.16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月至 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2,492,535.70 452,346,064.58 

利润总额 -177,480,492.43 -216,019,771.41 

净利润 -177,480,492.43 -216,019,771.41 

前述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91MAC5PBE41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16日 

注册地址：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朴席镇建朴路6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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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光

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直接持股0.9901%，通过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67.3537%，其为公司的控股二级子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45,076,288.59  3,595,652,786.20  

负债总额 3,205,609,131.76  3,463,025,131.13  

净资产 339,467,156.83  132,627,655.07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月至 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9,666,421.08  608,489,498.85  

利润总额 -160,084,403.64  -206,839,501.76  

净利润 -160,084,403.64  -206,839,501.76  

前述被担保对象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与金融机构签署《债委会协议》较大程度缓解了公司（含子公司）的资

金压力，为公司后续债务问题的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持续。针对已逾期的借款，公司及子公司正通过留债展期、借新还旧、调整

还款计划等方式，逐步化解债务逾期问题。截至目前，公司已与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等银行完成相关贷款续贷，与

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并调整了相关融资租赁业务的租

金支付表。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4年 10 月 24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00,920.52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2.11%，均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间互相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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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光伏板块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累计逾期或提前

到期的担保金额合计约 11,119.25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2024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光伏板块子公司部分借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2、2024-062），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光伏板块子公司部

分逾期贷款续贷完成暨子公司部分借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光伏板块子公司部分借款逾期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0），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光伏板块子公司

部分借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公司光伏板块子公司涉及

诉讼的担保金额合计约为 15,755.84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4日、2024

年 8月 30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3、2024-061），于 2024年 10 月 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因案件尚未判决，不存在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5 日 


